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4月18日
勞職授字第1130203605號

主　　旨：公告「一百十四年度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重點及優先補助事

項」，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辦法第2條第2項。

公告事項：一百十四年度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重點及優先補助事項如下：

一、高氣溫戶外作業、含石綿材料拆除作業等具健康風險作業之危害預防設施

改善及技術應用推廣。

二、職業暴露評估技術之研究、應用及推動。

三、工業通風與職業衛生設施改善之實務運用及推廣。

四、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之改進研究、實務應用及推廣。

五、預防被夾、被捲、被撞、墜落、物體飛落、被刺、被割擦傷、感電、物體

倒塌、崩塌、火災、爆炸、中毒、缺氧等職業災害之安全衛生設施改善及

管理制度之建立。

六、屋頂作業、堆高機作業、移動式起重機作業、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乘載

勞工從事作業、車輛機械作業、捲胴機械作業、電氣作業、化學管線維修

作業、裝卸作業、外送作業及危害性化學品作業等高職災發生率作業之自

主管理機制、安全作業標準、圖說、教育訓練與宣導等危害預防技術應用

及推廣。

七、營造工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施工安全考量與採用安全工法之研究、

推動及人才培訓。

八、營造業工作者安全意識及職能之提升。

九、預防重複性作業人因性危害改善技術之推廣及人才培訓。

十、全民參與職場安全健康文化之推廣。

十一、外國人職業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或宣導數位教材製作及推廣。

十二、預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業災害及促進職場健康。

十三、預防身心障礙者職業災害及促進職場健康。

十四、預防原住民職業災害及職業安全衛生之推廣。

十五、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事項之推廣。

十六、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之教育訓練及宣導。

十七、勞工健康服務事項之推廣及人才培訓。

十八、職業病高風險因子之調查及研究，建立本土化職業危害暴露評估資料。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71期　　20240418　　衛生勞動篇



十九、特定職業病（包括：職業性癌症、職業性呼吸系統疾病、石綿或游離輻

射作業引起相關疾病等）或新興職業病（如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

精神疾病）之診斷技術研發及運用。

二十、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之工作模擬訓練器具與就業輔具之設計及研

發。

二十一、職業災害勞工職能復健服務之個案篩檢、評估、服務常模、服務方式

或服務器具設備之研發。

二十二、職業災害勞工職務再設計之研究及推動。

二十三、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服務制度優化之研究。

二十四、職業災害勞工職場穩定就業支持服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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